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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17年8月22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

通讯”)控股股东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达泰”）

与公司股东陈一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润达泰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陈

一丹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1,5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

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手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份转让情况简介 

2017年8月22日，公司收到股东润达泰、陈一丹的通知，润达泰与陈一丹于

2017年8月22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润达泰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陈一

丹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 1,5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 

本次股份转让前，润达泰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142.5000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19.6875%，润达泰的一致行动人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润良泰”)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87.8075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7686%，润达泰及其一致行动人润良泰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630.30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561%。本次股份转让后，润达泰持有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7,702.500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6875%，润达泰及其一致

行动人润良泰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190.30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561%。润达泰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股份转让前，陈一丹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本次股份转让后，陈一丹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润良泰 1,487.8075 4.7686% 1,487.8075 4.7686% 

润达泰 6,142.5000 19.6875% 7,702.5000 24.6875% 

陈一丹 1,560.0000 5.0000% 0 0 

润达泰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 
7,630.3075 24.4561% 9,190.3075 29.4561% 

 

二、交易双方介绍 

（一）转让方 

1、姓名：陈一丹。 

2、身份证号码：4403211966********。 

3、住所：广东省深圳市。 

陈一丹所持股份不存在限售承诺。陈一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二）受让方 

1、公司名称：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17977。 

3、成立日期：2016年06月29日。 

4、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5、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基金管理、资产管理、创业投资业务；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受托资产管理（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7、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锡玉翔投资有限公司。 



8、合伙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锡玉翔投资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GP） 200.00 0.10%
  

润良泰 有限合伙人（LP） 199,800.00 99.90%
  

合计 200,000.00 1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润达泰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的标的股份：陈一丹持有的公司1,56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 

（二）股份转让总价款：转让价款总额为33,555.60万元（均指人民币，下

同）。 

（三）股份转让价款支付：以实时电汇的方式分4期支付购买价款。 

1、购买价款的首期价款3,000万元由买方在协议生效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支

付，作为本次交易的定金； 

2、购买价款的第二期价款14,750万元，由买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就股份

转让出具《股份转让确认函》之日起的1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共管账户； 

3、购买价款的第三期价款14,750万元，由买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股份转让出具《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以下简称“交

割完成日”）起1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共管账户； 

4、购买价款的第四期价款1,055.60万元，由买方在交割完成日后的一年内

支付至卖方以书面方式指定的银行账户。 

转让双方应促使存放在共管账户的第二期和第三期购买价款在交割完成日

起1个工作日内划转至卖方以书面方式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生效条款：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四、其他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所涉权益变动报告书另行公告。 

（二）本次股份转让系陈一丹与公司控股股东润达泰之间进行的上市公司股

份协议转让，符合《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本次转让公司股份无需履行公

司内部审议程序。  

（四）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转让方、受让方所作出承诺。  

（五）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五、备查文件 

（一）《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 23日 


	特别提示：
	一、股份转让情况简介
	（一）转让方
	（二）受让方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四、其他
	五、备查文件



